
湖北文理学院办公室文件

关于印发《湖北文理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调剂工作办法》的通知



湖北文理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

工作办法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4〕1 号）、省高招办《关

于做好 2024 年湖北省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鄂招

办〔2024〕6 号）和学校《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

作方案》（校办发研〔2024〕1 号）要求，为做好我校 2024 年研

招调剂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调剂时间

1.我校将于 4 月 8 日 9:00－21:00 开放调剂系统。如到关

闭时间，未达到调剂需要的专业将予顺延。

2.调剂复试时间初步定于 4 月中旬（具体时间以各招生学

院公布为准）。

二、调剂复试形式

采用现场复试。

三、调剂基本要求

1.调剂考生初试成绩须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对 A 类考生

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并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见我

校 招 生 简 章 和 专 业 目 录

http://yjsc.hbuas.edu.cn/info/1114/4977.htm）。

2.原则上，调剂考生第一志愿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相近，

或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相近。对调剂考生第一志

愿专业范围、初试科目、初试成绩等要求，详见各招生学院调



剂复试录取工作细则（下称细则）。

3.非全日制调剂只接受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四、调剂原则

1.我校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低于 12 个小时。

2.申请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按考生

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具体择优遴选规则详见细则。

3.填报我校调剂志愿 24 小时后会自动解锁，如未收到我校

复试通知，考生可填报其他志愿。

4.报考退役士兵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计划录取，或

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该专项计划录取，必须符合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要求。

5.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也包括接

收本单位内部调剂考生）必须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

系统”填报调剂志愿，未通过该系统录取的调剂考生一律无效。

五、调剂流程

1.学校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的“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和研究生处网页上公布相关学科专业的

调剂办法、调剂名额和调剂要求等。

2.考生登录调剂服务系统 http://yz.chsi.cn，填报我校接

收调剂的相关专业。

3.招生学院查看调剂考生信息，下载学籍学历审核数据，

根据以上调剂基本条件和原则逐一审核，拟定复试建议名单，

报研招办审核，分管校领导审定。

4.招生学院通过调剂系统通知审核合格调剂考生参加复



试，考生需在调剂系统中确认。

六、调剂工作要求

1.全面学习政策文件，细化调剂复试流程。各招生学院应

加强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复试工作方案和调剂政策等学习。提

前熟悉调剂与复试工作各个环节，研讨细化本院调剂与复试工

作流程。

2.及时公布调剂细则，保证工作平稳有序。各招生学院应

将具体工作细则通过本院官网向社会精准公布，并及时组织相

关人员参加调剂复试工作培训，开展模拟演练，落实复试所需

人员、场地和设备等，确保复试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3.加强人员教育管理，增强守纪保密意识。各招生学院需

加强复试工作人员的选派和教育管理，避免随意承诺考生、虚

假宣传、泄密等违规行为。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复试及

录取过程的监督工作。如有违反招生政策和纪律的行为，学校

将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4.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科学进行择优调剂。在受理考生调

剂申请时，各招生学院应严格按照公布的择优遴选规则确定进

入复试的考生名单。不得将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单位、毕业院校、

提交调剂志愿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非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

据，严禁以考生所在单位、行业、地域、学校层次类别等非学

业水平标准限定调剂生源范围，严禁设置歧视性调剂条件。

5.畅通咨询服务渠道，切实保障考生权益。各招生学院应

及时在研招网调剂系统中审核调剂考生申请信息,根据本办法

及本院调剂复试录取工作细则要求，尽快确定可参加复试的调



剂考生名单，尽可能缩短考生调剂等待时间；同时要及时解答

考生咨询，确保信息沟通顺畅。

七、调剂录取

按照各招生学院调剂复试录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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